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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
信息发布指引》修订对照表

（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，阴影加粗部分为修改）

修订稿 原条文 修订说明

第四条 交易所于每个交

易日结束后发布下列国债

期货成交量、持仓量信息：

（一）活跃国债期货合约

前 20 名期货公司结算会

员的成交量、持仓量；

（二）某一国债期货品种

单边持仓达到 350 万手以

上（含），且所有非期货公

司结算会员该品种单边总

持仓占市场单边持仓量超

过 30%的，按该品种汇总

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的

总成交量、单边总持仓量。

第四条 交易所于每

个交易日结束后发布

下列国债期货成交

量、持仓量信息：

（一）活跃国债期货

合约前 20 名期货公

司结算会员的成交

量、持仓量；

（二）某一国债期货

品种单边持仓达到 3
万手以上（含），按该

品种汇总的非期货公

司结算会员的成交

量、持仓量。

将非期货公司结

算会员信息披露

的条件改为，国债

期货单品种持仓

达到 50 万手，且

所有非期货公司

结算会员单边总

持仓占市场单边

总 持 仓 量 超 过

30%。

第六条 每日交割意向申

报信息包括下列主要内

容：

（一）意向交割国债信息：

国债全称、到期日、票面

利率、申报交割量；

（二）期货公司结算会员

第六条 每日交割意

向申报信息包括下列

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意向交割国债

信息：国债全称、到

期日、票面利率、申

报交割量；

删除第二项 ;将原

第三项改为第二

项，将申报买方交

割总量和申报卖

方交割总量的主

体改为所有结算

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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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申报买方交割量和申报

卖方交割量；

（三二）所有非期货公司

结算会员的申报买方交割

总量和申报卖方交割总

量。

（二）期货公司结算

会员的申报买方交割

量和申报卖方交割

量；

（三）所有非期货公

司结算会员的申报买

方交割总量和申报卖

方交割总量。

第九条 本指引自 2020 年

4 月 9 日 2023 年 4 月 19
日起实施。其中，第四条

第（二）项自 2020 年 9 月

14 日起实施。

第九条 本指引自

2020 年 4 月 9 日起实

施。其中，第四条第

（二）项自 2020 年 9
月 14 日起实施。

修订实施时间为

指引发布后的第

一个交易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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